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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各国立法多有特殊体现。
特别是在20世纪以后，在国际人权的旗帜下，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更被视为国际人权事业的重要一环。
各国在本国领域内采取了积极措施，而国际组织也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对儿童权利
的保护作了规定。
儿童权利之所以要得到特别的关注，主要源于儿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
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其权利的实现只能借助于其他主体。
人类最神圣的理念是世界对儿童的信念。
我们都曾经是儿童，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幸福，这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人类最普遍珍视的愿望。
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得到在人身权和财产上的照料、管养、保护，而儿童监护制度的设计则正是对这
一目的的法律应对。
由于跨国婚姻和跨国收养的增加，具有涉外因素的各种涉及儿童权利的法律关系越来越多，而其中因
离婚、分居、别居、收养等引起的跨国儿童监护问题日益突出。
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受人权因素影响越来越大。
政策定向和结果选择的方法在法律选择中受到重视，冲突法与实体法相结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对儿童等弱势群体实施对其最有利的法律，保护其利益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实践中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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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儿童监护国际私法问题研究》讲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法律制
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学研究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各种学术观点和派别不断
涌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当代法律科学文库》酝酿已久。
作者编辑出版该文库的宗旨，就是要为法学研究者和工作者提供交流平台，为现实中的法制实践提供
理论依据。
《当代法律科学文库》的选题是开放性的。
不管是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法制课题，还是只选取部门法学基础理论视角，或切入法制热
点难点问题，只要对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有新观察、新分析和新思考，我们愿意为作者搭建出版平台
，让这些研究成果呈现给学界、呈现给世人、呈现给社会。
作者坚信，这些优秀成果一定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一定会对我国的法制建设起到推动和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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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受理离婚案件的管辖权法院附带成为儿童监护诉讼的管辖权法院　　有关儿童的监护事项既
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事由，也可以和离婚、别居等婚姻事项一并提出。
如果儿童监护问题作为附带问题和离婚、别居等婚姻事项合并审理，则审理离婚案件的法院就获得了
对儿童监护的管辖权。
但同时问题是，这一管辖权与儿童监护案件的其他法院管辖权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前所述，英国的普通法理论中认为婚姻事项的管辖权法院具有对案件受理的优先性。
不过事实上，这最终还是依据受理案件的先后顺序来确定。
照此，我们可以认为英国普通法上离婚案件管辖权与其他监护管辖权之间是一种并存的关系。
美国法上，则只是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运用中，规定了如果儿童监护案件正在作为附带程序在离婚案
件中受理，则其他法院可以根据非方便原则拒绝行使管辖权，从而认可离婚案件管辖权的优先性。
当然这里并不存在法定的要求，而且如果离婚案件的法院受理案件在后，则也不能确认离婚案件管辖
法院的优先。
德国法国内立法中承认这两种管辖权同时并存，并且原则上在当事人未另行申请时，实行离婚诉讼和
儿童监护案件管辖的合并审理，认可离婚诉讼案件管辖权的优先地位。
瑞士国内立法则把这个问题完全交给了1961年海牙未成年人保护公约来处理，因此这也反映了国际公
约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根据1996年海牙父母责任公约的规定，我们发现，公约认为当离婚法院受理案件的管辖权与其他
管辖权之间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则可以认为是一种并存管辖的关系，即该管辖权的行使不妨碍该公约
第5条至第9条确定的管辖权。
行使此种管辖权的条件包括：（1）离婚程序开始时，父母一方惯常居所位于该国（离婚法院所在国
），且一方对儿童享有父母责任；（2）父母和其他对儿童具有父母责任的任何人同意离婚法院的管
辖权，且该管辖权并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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